


浙江省肿瘤医院粮油项目市场调研公告

浙江省肿瘤医院就粮油服务项目开展市场调研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研内容
浙江省肿瘤医院粮油项目，项目预算600万元，服务期2年。最高限价300万元/年。
二、调研需求
见需求附件。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投标单位须具备合法的独立法人经营资质；
2.投标单位必须提供企业的《营业执照》；
3.所有证照均需齐全，在有效时间内、且无超范围经营现象；
4.个人授权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调研报名截止时间及会议时间
1. 请有意向的供应商于报名截止时间前将：
（1）报名表；（2）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证书）等扫描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加盖公章、签字）；（4）被授权人身份证（扫描件）发送至邮箱：xixy@zjcc.org.cn。
报名时间：2024年12月17日至2024年12月23日（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逾期送达的报名资料不再接收）
上午：08:00-11:30，下午：13:30-17:00
联系人：席老师    联系电话：0571-88125138，0571-88125198
2.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5日14:00，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浙江省肿瘤医院10号楼303会议室。

医院招标管理办公室


采购需求
一、概述
1.本次招标的货物为浙江省肿瘤医院食堂所需的粮油。要求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以及食品、卫生管理部门的要求。合同内容包括招标人所需货物的供货、包装、运输（至指定地点，含冷链运输）、装卸、检验检疫、临时仓储、临时搬运以及履行合同所涉的其他一切内容。
2.供货地点：浙江省肿瘤医院食堂
3.选定1家中标人，合同一年一签，第一年合同到期招标人考核，考核合格经医院党委会讨论同意后可续签第二年合同，最多续签一次。
4.合同期到期或合同期内累计支付至预算金额，即合同终止。
5.合同到期后，根据新项目招标进展情况及招标人需要，必要时供货至新的中标人供货止。

二、技术要求：
1.采购目录清单
本次招标包含但不仅限于目录清单范围，预计使用量为食堂三个月预计使用量，仅供报价参考，医院对最终采购数量不作承诺。带★为政府扶贫任务主要采购品类，因政府扶贫采购任务是否下达的不确定性，请各投标人报价时自行考虑。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地及品牌
	等级
	单位
	规格
	预计3个月使用量

	★1
	大米
	江苏海安或东台
	一级
	袋
	25kg/袋
	1200

	2
	稻花香2号
	黑龙江五常
	一级
	袋
	10kg/袋
	2600

	3
	稻花香2号
	黑龙江五常
	一级
	袋
	5kg/袋，真空
	500

	4
	糯米
	
	一级
	斤
	
	1500

	5
	糯米粉
	
	
	斤
	
	150

	★6
	大豆油（非转基因）
	福临门、豆维家、万家宴
	一级
	桶
	10L/桶
	1500

	7
	鲁花5S一级花生油
	鲁花
	一级
	桶
	1.8L/桶
	80

	8
	鲁花5S一级花生油
	鲁花
	一级
	桶
	5L/桶
	130

	9
	得乐康纯正米糠油
	得乐康
	一级
	瓶
	5L/桶
	200

	10
	得乐康特制米糠油
	得乐康
	一级
	瓶
	1.5L/桶
	60

	11
	得乐康特制米糠油
	得乐康
	一级
	瓶
	5L/桶
	200

	12
	面粉
	
	特制一级
	包
	25kg/袋
	650

	13
	蛋糕粉
	
	一级
	斤
	
	250

	14
	面包粉
	
	一级
	斤
	
	300

	15
	玉米粉
	
	一级
	斤
	
	250

	16
	赤豆
	
	
	斤
	
	200

	7
	黄豆
	
	
	斤
	
	400

	18
	绿豆
	
	
	斤
	
	200

	19
	花生米
	
	
	斤
	
	1000

	20
	小米
	
	
	斤
	
	200

	21
	糙米
	
	
	斤
	
	400

	22
	黑米
	
	
	斤
	
	350

	23
	红米
	
	
	斤
	
	350

	24
	黑芝麻
	
	
	斤
	
	70

	25
	白芝麻
	
	
	斤
	
	50

	26
	欧丽薇兰特级初榨橄榄油
	欧丽薇兰
	特级初榨
	提
	
	20




2.合同执行过程中招标人如需要其他不在目录清单内产品的，价格双方协商决定，但不得高于可追溯价格。
3.中标候选单位所提供的样品做二次封存，作为浙江省肿瘤医院今后货物验收的标准。
4.食用油质量要求
4.1食用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拥有“QS”食品质量安全认证。
4.2质量等级：国家标准一级。
4.3食用油剩余保质期必须为全部保质期的三分之二以上。
4.4食用油不含有毒、有害、致癌物质，油质透明，无异味。
4.5严禁使用地沟油。
4.6包装要求：硬质包装，标签符合GB/T 1535-2017 标准。
5.大米质量要求：
▲5.1江苏海安或东台生产的大米。
5.2一级晚粳米。
5.3当季新米。
5.5质量等级：国家标准一级。
5.6色泽：符合应有品种的色泽，呈透明、半透明或白色，有光泽；
5.7形状：符合应有品种的粒形；
5.8气味：具有新鲜米的特有香气，无异味；
5.9滋味：生米无异味，煮熟后有鲜香味；
6.面粉质量要求
6.1质量等级：国家标准一级。
6.2 面粉应当是近期生产的，不含有毒、有害、致癌物质，无异味。
6.3 严禁使用过期面粉再加工供货。
注：以上食品卫生标准按照国家颁布的最新标准执行。
三、商务要求
（一）报价规则
▲1.投标价为：报总价（总价=各品目单位单价*各品目预计3个月使用量），提供各品目单位单价。合同签订后前三个自然月度价格不作调整，第四个自然月起结算规则见第四条：结算方式。

（二）履约保证金：
1.合同签定后10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应向招标人缴纳人民币3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合同期内无违规情况，在合同期满后一次性无息退还。
2.招标人每季度对中标人进行考评，考评细则：考评分≥80分为合格。考评分60-70分，扣除履约保证金20%；考评分＜60分，扣除履约保证金50%。
（三）中标人在递交响应文件的同时，提供与报价产品相一致的样品，样品种类为规格见下表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地及品牌
	等级
	单位
	规格

	1
	大米
	江苏海安或东台
	一级
	袋
	25kg/袋

	2
	稻花香2号
	黑龙江五常
	一级
	袋
	10kg/袋



样品要求：
1.真空包装。
2.每种规格样品各准备5份，每份1000克，其中一份大米做现场试尝用，另4份大米在中标后作为验收及供货的依据。
3.样品包装上注明投标人名称、样品对应的产品在招标文件中的产品名称，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四、结算方式
1.采用先供货后结算的方式，每月按实结算，双方账物核对无误后，中标人提供正式的发票，按甲方财务支付流程付款。
2.结算价的确认：
2.1原则上每月30日确定下月供货结算价；
2.2每月26日-28日作为询价日。以投标报价除以投标当日浙江粮油交易网（www.zjlyjy.com/portalPkg.pr.index.do）杭州粮油物流中心批发交易市场成交价格为基准折扣（如当日网站没有价格的按最近日期的价格为基准价），询价日杭州市粮油批发交易市场网站价格乘以基准折扣作为次月结算价依据（如询价日网站没有价格的按最近日期的价格为基准价）；每月26日-28日中标人根据市场行情报次月供货结算价。次月结算价确定原则：若供应商低按供应商报价结算，若采购人方低按采购人方价格结算；
2.3供货结算价确定后执行周期为次月1日到次月月末；
2.4价格执行周期内，因市场行情变化，中标单位主动降价的，按降价后价格结算。
3.所开发票明细内容必须与所供食材明细相符，否则不予结算。
4.不在浙江粮油交易网内的产品价格参照网站同级别产品价格，按上述第2条：结算价的确认方式执行。
五、配送要求
1.包装与标志要求
1.1包装：容器(框、箱、袋)要求清洁、干燥、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需要色标管理的品项需按招标人要求配备。
1.2米袋标注的生产厂家与中标商家备案的生产厂家要求一致。
2.运输过程应科学合理，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
3.保证配送品种数量的准确性，以招标人的验货数量为准，中标人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两份的送货清单，供双方验货后签字确认，双方各持一份，作为送、收货的凭证。

六、服务要求
1.招标人根据需求，每日18：00前订货，向中标人发出订单，中标人应在次日早上8前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点，验收，包装、装卸、运输等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提供7*24小时电话服务，并在医院周边提供临时应急供货点，如遇加单、补货或特殊情况应在1小时内送达。
3.中标人除不可抗力，不得因其他任何理由延迟送货。招标人如遇特殊情况需推迟送货，应提前通知中标人。因中标人原因延误交货日期的（招标人要求推迟的除外），招标人有权自行采购，并由中标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4.中标人提供的货物质量及服务与投标文件所承诺不符的，招标人有权拒收，给招标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除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外，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扣除10%- 50％履约保证金，情节严重的招标人有权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并解除合同。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书面向甲方提出申请。
5.如因所供产品质量或品质问题造成人员身体不适、身体伤害及经济损失的，须由中标人立即派专人到现场妥善处理，做好安抚工作和善后事宜，并承担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6.非招标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由中标人负责包换或包退，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7.双方对质量有争议，如需将货物送至具有资质的质量检测机构检测的，若检测结果合格，检测费用由招标人支付；若检测结果不合格，则检测费用出中标中标人支付。

七、违约责任
中标人有以下行为的视为违约，招标人将立即解除供应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1.在合同执行阶段，乙方提供的货物质量及服务与投标文件所承诺的不符的；
2.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取得中标供应资格的；
3.中标供应项目有转包、分包行为的：
4.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更，已经不具备承接中标供应项目能力的：
5.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向甲方供货的；
6.乙方有行贿、给回扣等违返廉政规定的；
7.累计发生三次不能按时按量供货，给乙方供餐造成实质影响的；
8.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
9.违反《企业和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和黑名单管理制度》相关问题的参照制度执行。
10.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
11.合同的解除并不因此免除违约方根据本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 1 -

- 2 -

